
招标公告附录：

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（资质最低要求）

资质最低要求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；

注：

1、投标人应提供内容清晰可辨的营业执照、其他证书等材料的复印件；

2、对于发生重组或变更的投标人，应提供重组或变更时相关部门的合法

批件、变更时的营业执照、其他证书的变更记录复印件。



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（业绩最低要求）

业绩最低要求

近 3 年至少独立承担过 1 项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6 万方的房地

产住宅项目销售总代理服务业绩。

注：

1、近年承担的业绩证明材料要求：应出具合同协议书扫描件。上述材料

应能完整反映资格审查要求的业绩指标，若提供的上述证明材料无法表明

上述要求的技术指标，应由该业绩项目的业主出具证明材料予以补充说明，

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；

2、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准；



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（信誉最低要求）

信誉最低要求

1. 没有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；

2. 没有被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

销执照；

3. 没有进入清算程序，或被宣告破产，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

的情形；

4. 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：

（1）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

单的；

（2）在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

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；

（3）供应商或其法定代表人、拟委任的项目总监在近三年内

有行贿犯罪行为的；

（4）其他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

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中被列为严重失信主

体名单，且按联合惩戒要求禁止参与招投标的；

（5）被列入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且

在处罚期内的。

注：

1、本表中“近三年”是指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往前推算的 3 年，以

有效的判决书生效的时间为准，同一案件有多份判决书的以时间在后的为

准。

2. 供应商按投标文件格式提供供应商信誉声明。



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（人员最低要求）

人员 数量 最低要求

项目总监 1

近 3年至少承担过1 项总建筑面积不小于6

万方的房地产住宅项目销售总代理服务项

目的项目总监或项目负责人。

注：

1、供应商应提供上述人员的身份证、相关证书（如有）等材料的扫描件；

2、业绩证明材料应附：合同协议书，如业绩证明材料无法表明上述要求

的建设规模、人员任职情况、建设内容或技术指标，应由该业绩项目的项

目业主出具证明材料进行补充说明。如由该业绩项目的业主出具证明材料

仍无法表明的，则该业绩将不被认可；

3、提供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 2024 年度连续 3 个月的在该供应商处的

社会保险缴费证明，注册执业或岗位登记单位均应当在该供应商处。


